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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 . 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19233—2008《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与 GB/T 19233—2008 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由“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

速大于或等于 50 km/h 的 M1   类、N1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 kg 的 M2   类车辆”修
改 为 “ 本 标 准 适 用 于 以 点 燃 式 发 动 机 或 压 燃 式 发 动 机 为 动 力 ， 最 大 设 计 车 速 大 于 或 等 于

50 km/h 的 N1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  kg  的 M1 、M2 类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超 
过 3 500 kg 的 M1   类车辆可参照执行”；由“本标准不适用于不能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修改
为“本标准适用于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不适用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其他燃料类型车  

辆可参照执行”（见第 1 章，2008 年版的第 1 章）。

— 修改了试验循环。  将试验循环由  NEDC循环修改为  WLTC循环及中国汽车行驶工况（见4  .  3  、  

6 . 1 , 2008 年版的 4 . 4、6 . 1) 。

— 修改了试验室环境、试验车辆、试验燃料、测试设备的要求（见第 5 章，2008 年版的第 5 章）。

— 修改了道路载荷测量与测功机设定、预处理和浸车、试验规程和排放量计算的要求（见 6.2~ 
6.5 ,  2008 年版的 6.2~6.3)。

—  增 加 了 变 速 器 使 用 要 求 ， 增 加 手 动 挡 变 速 器 车 辆 可 按 换 挡 提 醒 装 置 指 示 挡 位 进 行 操 作 的 规 定  

（见 6 . 4 . 2) 。

— 修改了燃料消耗量计算公式（见 7 . 2 , 2008 年版的 7 . 2) 。

— 修改了 M2 和 N1   类型式认证值的确定方法，偏差要求由 6%调整为 4%（见 7.5 , 2008 年版的
7 . 3) 。

—  增 加 了 型 式 认 证 值 采 用 生 产 企 业 提 交 的 申 报 综 合 值 后 各 速 度 段 燃 料 消 耗 量 结 果 的 调 整 方 法  

（见 7 . 5) 。

— 修改了固定渐变系数，由 0 . 92 修改为 0 . 95（见 8 . 1 . 3 . 4 , 2008 年版的 8 . 1 . 2 . 3) 。 

— 删除了 N1 类车辆系族的型式认证规定（见 2008 年版的第 10 章）。

— 增加了试验系族相关规定（见第 10 章）。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A“低温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B“开启空调制冷状态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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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C“高海拔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D“其他燃料类型车辆燃料消耗量计算公式”。

—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型式试验结果报告的附录编号（见附录  E ,  2008 年版的附录  A)  。

本标准参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  ECE R101-03《关于就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料消耗量的测量   

方面、和／或就电能消耗量和续驶里程的测量方面批准仅装用内燃机的乘用车或混合动力电动乘用车，  
和就电能消耗量和续驶里程的测量方面批准仅装用电驱动的  M1  和  N1 类车辆的统一规定》和联合国全   

球 技 术 法 规  GTR1 5《世 界 协 调 的 轻 型 汽 车 测 试程序 (WLTP)》及其修订版本的部分技术内容。

本 标 准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提 出。

本 标 准 由 全 国 汽 车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 SAC/ TC 1 1 4 ) 归 口  。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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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东风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北  

京代表处、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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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 标 准 规 定 了 通 过 测 定 汽 车 二 氧 化 碳 ( CO2 )、 一 氧 化 碳 ( CO) 和 碳 氢 化 合 物 (HC)排 放 量，用 碳 平 衡  

法计算燃料消耗量的试验、计算方法以及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和判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 50 km/h 的 N1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 kg 的 M1 、M2 类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3 500 kg 的 M1   类车辆
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不适用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其他燃料类型车辆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18352 . 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38146 . 1—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1 部分：轻型汽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2001 、GB 18352 . 6—2016 和 GB/T 38146 . 1—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 .1

换挡提醒装置   gearshiftindicator；GSI
装配于手动挡车辆的可实时、直观地提醒驾驶员调整挡位的装置。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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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在进行燃料消耗量型式试验前，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者应申报被试车型综合燃料消耗量值。    

4  .  2     汽 车 生 产 企 业 或 其 授 权 代 理 者 应 将 一 辆 代 表 被 试 车 型 的 车 辆 提 交 给 负 责 型 式 试 验 的 检 验 机 构 。  

在试验期间，检验机构应确认车辆的排放状况符合该车型相应排放标准的  I  型试验限值要求。

4 . 3    按照 GB 18352 . 6—2016  中附件 CA所述的全球统一轻型车测试循环(WLTC)或 GB/T 38146 . 1 —  

2 0 1 9  中 附 录  A  规 定 的 中  国 汽 车 行 驶 工 况  (CLTC- P  和  CLTC- C ,其 中  CLTC- P  适 用 于  M1 类 车 辆，

CLTC-C适用于 N1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 kg 的 M2   类车辆），测量车辆的 CO2 、CO 和 HC
排放量。

注  ：当按照中国汽车行驶工况进行测量时，本标准所引用  GB 18352 .  6—2016 相关条款中的试验循环相应调整为中  

国汽车行驶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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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O2 、CO 和 HC 的排放测试结果用克每千米(g/km) 表示，CO2   值圆整（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两位。

4 . 5    按照第 7 章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 CO 2 、CO 和 HC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算燃料消耗量。 计算

结果用升每 100 千米(L/100 km)表示，圆整（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
4 .  6    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者可根据需要参照附录  A、附录  B、附录  C测量车辆在低温环境、开启  

空调制冷状态和高海拔环境下的燃料消耗量。

5    试验条件

5 . 1     环境要求和参数

试验室环境应符合 GB 18352 . 6—2016 中 C. 1 . 2 . 2 的要求。 

5 . 2    试验车辆

5 .  2 .  1    试验车辆的所有零部件应满足批量生产要求。  如果试验车辆与批量生产状态不同，需要提供详  

细的说明。

5  .  2  .  2     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者应将一辆代表被试车型的车辆提交给负责型式试验的检验机构。  

若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者选择采用插值系族，应选取在插值系族中具有代表性的车辆，宜采用同   

一试验车辆通过不同道路载荷设定代表车辆  H  和车辆  L  。

5 .  2 .  3    试验车辆可根据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者需求进行磨合，并保证机械状况良好，磨合里程  

不超过 15 000 km。

5 .  2 .  4    应使用汽车生产企业规定的润滑剂，并在试验结果报告中注明。

5.2.5    其他按照 GB 18352.6—2016  中 C.1.2.4.2~ C.1.2.4.5 和 C.1.2.4.7 要求进行试验车辆设置1)  。
5 . 3    试验燃料

5 . 3 . 1    型式试验时应按照汽车生产企业推荐的最低标号，采用符合 GB  18352 . 6—2016  中附录 K 要求 

的基准燃料，燃料中不准许额外添加含氧物。  采用  GB 18352 . 6—2016  中附录  K 中未规定的燃料种类  

时，应采用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市售车用燃料。

5 . 3 . 2    进行 4 . 5 所述计算时，燃料参数取值如下：

a)    密度：按     GB  T 1884 的方法测得试验燃料的密度； 
b)    氢-碳比：采用固定值，汽油为 1.85,柴油为 1.86。

5 . 4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技术特性应符合 GB 18352 . 6—2016  中附件 CD 的规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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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2 、CO和 HC排放量测量 

6 . 1     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如 GB 18352. 6—2016  中附件 CA 所述，包括低速段(Low)、中速段(Medium)、高速段
(High)和超高速段(Extra High)四部分；或如 GB/T 38146.1—2019 中附录 A 所述，包括低速(1 部）、

1)    GB 18352 .  6—2016 相关引用条款中，“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本标准中相应指代“汽车燃料消耗量主管部门”； 

“C O 2 排放”相应指代“燃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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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２ 部）和高速（３ 部）三部分。 此附件中所有运行规定均适用于 ＣＯ ２ 、ＣＯ 和 ＨＣ排放量的测量。 

6．2    道路载荷测量与测功机设定

按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附 件  ＣＣ进 行 道 路 载 荷 测 量 与 测 功 机 设 定１）。如 行 驶 阻力曲线由汽车生产  
企业提供，需要提供试验报告、计算报告或其他相关资料，并由检验机构确认。

仲裁试验时，应按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Ｃ．４．３ 规定确定车辆的行驶阻力。  

6．3    预试验循环、预处理和浸车

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１．２．５~Ｃ．１．２．７ 的规定进行预试验循环、试验车辆预处理和浸车１）。
6．4     试验规程    

6．4．1      一般要求

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１．２．８~Ｃ．１．２．１４ 的规定进行试验。
6．4．2     变速器的使用

6．4．2．1     变速器应根据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１．２．６．５ 的规定进行操作１）。其中，对于没有主模式的 自 
动变速器车辆，车辆应在最差的换挡模式下进行试验。  最差模式为燃料消耗量最高的模式，应根据所有  
模式中燃料消耗量情况进行确定。

6．4．2．2    对于装配有换挡提醒装置的手动挡变速器车辆，在生产企业申请时，可按照生产企业要求按照  

换挡提醒装置所指示的挡位进行换挡操作，同时排放测试结果也应符合该车型相应排放标准的  Ｉ  型试  

验限值要求。  对于仅有升挡提示的换挡提醒装置，减速过程中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１．２．６．５ 的

规定进行操作１）。生产企业应在试验前提供换挡提醒装置指示方式、功能、使用方法、控制策略的说明

资料，同时保证所生产车辆与被试车辆换挡提醒装置控制策略相一致。  

6．5    排放量计算

按照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附件 ＣＥ 的规定计算 ＣＯ ２ 、ＣＯ 和 ＨＣ排放量１）。

7    计算燃料消耗量

7．1     用第 ６  章方法得到的 ＨＣ、ＣＯ 和 ＣＯ ２ 排放量，分 别 计 算 各 速 度 段 和 综 合 燃 料 消 耗 量 。

7．2    采用式（１）和式（２）计算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ａ）对于装备汽油机的车辆：

ＦＣ＝０．１
１
犇５ ５［（０．８６６ × ＨＣ）＋（０．４２９ × ＣＯ）＋（０．２７３ × ＣＯ２）］  .........（ １ ）

ｂ）对于装备柴油机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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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０．１
１
犇５ ６［（０．８６５ × ＨＣ）＋（０．４２９ × ＣＯ）＋（０．２７３ × ＣＯ２）］  .........（ ２ ）

式中：

ＦＣ — 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ＨＣ — 碳氢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ｇ／ｋｍ）；

ＣＯ — 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ｇ／ｋｍ）； 
ＣＯ ２ —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ｇ／ｋｍ）；
犇   — ２８８ Ｋ（１５ ℃）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ｋ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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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除汽、柴油车辆外，其他燃料类型车辆可参照附录 Ｄ计算燃料消耗量。

7．4    对于非型式试验或非生产一致性试验且没有使用基准燃料时燃料消耗量计算值的修正：

ａ）如果所使用的汽、柴油氢-碳比不是固定值，允许进行修正２）。
ｂ）如果使用了乙醇汽油 Ｅ１０ 或添加了 １０％以上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的汽油，且试验计算中已

考 虑 了 氧 对 燃 料 中 碳 比 例 的 影 响 和 燃 料 密 度 的 变 化 ， 计 算 得 到 的 燃 料 消 耗 量 可 以 分 别 乘 以

９７％或 ９８％作为计算值。
7．5    型式认证值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ａ）如检验机构测量计算的燃料消耗量综合值与汽车生产企业申报的综合值之差符合式（３）的规
定，则将申报综合值作为型式认证值。

 ≤＋４％         …………………………（ ３ ）
式中：

ＦＣＭＣ ——检验机构测量计算的燃料消耗量综合值，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ＦＣＤＣ — 汽车生产企业申报的燃料消耗量综合值，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ｂ）如果上式的结果＞＋４％，则在该车辆上进行另一次试验。
两 次 试 验 后 ， 如 果 两 次 测 量 计 算 的 燃 料 消 耗 量 综 合 平 均 值 与 汽 车 生 产 企 业 申 报 的 综 合 值 之 差 符 合  

式 （４）的规定，则将汽车生产企业的申报综合值作为型式认证值。

 ≤＋４％        …………………………（ ４ ）
式中：

ＦＣＭＣａｖｅ — 两次测量计算的燃料消耗量综合平均值，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ｃ）如果按两次测量计算的综合平均值得到的结果仍＞＋４％，则在该车辆上进行一次最终试验。

将 三 次 试 验 的 测 量 计 算 结 果 的 综 合 平 均 值 作 为 型 式 认 证 值。

ｄ）第一次或第二次试验后，如燃料消耗量结果不能满足要求，但汽车生产企业要求并经燃料消
耗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采用实测的较高值作为型式认证值。

ｅ）多次试验过程中不允许对发动机或车辆作任何改动或调整。
ｆ）如果与燃料消耗量试验同时进行的排放型式试验需要进行一次以上，只要已经能确定了燃料

消耗量的型式认证值，则不再考虑随后排放试验所得到的燃料消耗量。

ｇ）如果型式认证值采用汽车生产企业提交的申报综合值，测试得到的各速度段的燃料消耗量结 
果（Ｌ／１００ ｋｍ）的算术平均值应乘以调节因子 ＦＣ_ＡＦ，见式（５）：

ＦＣ_ ＡＦ＝            …………………………（ ５ ）



４

式中：

ＦＣａｖｅｃ — 测量计算各区间综合值，按照式（６）计算，单位为升每 １００ 千米（Ｌ／１００ ｋｍ）：
犖

…………………………（ ６ ）

２）式（１）和式（２）中的系数 ０．１１５５和 ０．１１５６是由公式（１２．０１１
１ ．氢

０ １碳
１ １ 

１．００８）计算获得，允许将实测氢-碳比

代入此式求得新系数，按新系数进行燃料消耗量计算。由于 ＨＣ 排放量仅为 ＣＯ ２ 排放量的 １‰~２‰，在计算
燃 料 消 耗 量 中 影 响 甚 微 ， 可 以 忽 略 因 为 氢 - 碳 比 的 变 化 引 起 的  ＨＣ 中 碳 量 变 化 对 计 算 结 果 的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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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  试 验 循 环 速 度 段 的 数 量 ， WLTC循 环 为  4 , 中 国 汽 车 行 驶 工 况 为  3  ;

FCave i  — 第 i速度段燃料消耗量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 
Di     — 第 i速度段的理论行驶距离，单位为千米(km)。
h)    如果型式认证值没有采用汽车生产企业提交的申报综合值，各速度段的燃料消耗量的型式认

证 值 根 据 相 应 速 度 段 的 燃 料 消 耗 量 试 验 结 果 的 算 术 平 均 值 计 算。  

7 .  6    型式试验结果报告的格式见附录  E 。

8    生产一致性

8 . 1     车辆生产一致性试验及要求 

8 . 1 . 1      一般要求

8 .  1 .  1 .  1    作为一般性规则，应以附录 E 试验结果报告中的内容及型式认证值为基础，对车辆在燃料消 

耗 量 方 面 的 生 产 一 致 性 的 保 证 措 施 进 行 审 查。

8 .  1 .  1 .  2    如果某一车型有若干个扩展车型或插值系族车型，生产一致性试验应在首次型式试验的申报  

材 料 中 所 述 的 基 础 车 型 上 进 行 。  如 果 首 次 型 式 试 验 的 基 础 车 型 已 经 停 产 ，生 产 一 致 性 试 验 应 在 扩 展 车  

型或插值系族车型上进行。

8 . 1 . 2     生产一致性试验

8 .  1 .  2 .  1    生产一致性试验时所采用的基准燃料标号应与型式试验时相同。

8. 1 .2.2    从一批产品中任意选取三辆车，并按照第 4 章～第 6 章规定进行试验。
8 .  1 .  2 .  3    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标准偏差满意时，试验和判定按 8 . 2 进行。 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生 

产标准偏差明显不满意或不可获得时，试验和判定按  8 .  3 进行。

8 .  1 .  2 .  4    以三辆样车的试验为基础，根据相应表格提供的判定准则进行判定，一旦按试验统计量判定了 

合格或不合格，则此批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

如果既不能判定合格，又不能判定不合格，则追加抽取另一辆车进行试验（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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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产一致性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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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 3    磨合

8 . 1 . 3 . 1    试验可以在没有行驶任何里程的车辆上进行。

8. 1 .3.2    在汽车生产企业要求下，试验可以在行驶了不到 15  000 km 的车辆上进行：在此情况下，磨合
规程由汽车生产企业进行，但不得对这些车辆进行任何调整。

8. 1 .3.3    如果汽车生产企业要求车辆磨合“x”千米（x≤15 000 km) ,可按下列规程进行：
a)    测量第一辆试验车（可为型式试验车）零千米3) 和“x”千米的燃料消耗量。 
b)    计算零千米和“x”千米之间燃料消耗量的渐变系数(EC) :

          …………………………( 7 )
式中：

EC     — 渐变系数，此系数可以小于  1  ;

FCxkm —“x”千米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 
FC0 km — 零千米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c)    随后的车辆不必进行磨合，但其零千米燃料消耗量需乘以渐变系数 EC。这时，所取值为： — 第一辆车为“x”千米燃料消耗量；
— 随后的车辆为零千米燃料消耗量乘以渐变系数。

8 .  1 .  3 .  4    作为此规程的替代办法，汽车生产企业可以采用一个固定的渐变系数 0 . 95 ,所有在零千米测得 

的燃料消耗量均乘以此系数。

8 . 2    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统计数据满意时的生产一致性检查

8.2. 1    在最少样车数量为 3 时，采样规程规定如下：当一批产品的 40%带有生产缺陷，其通过试验的概 
率为 0.95（生产者的风险=5%);当一批产品的 65%带有生产缺陷，其被接受的概率为 0.1（客户的风险
=10%) 。

8 .  2 .  2    将型式认证值的标准偏差的总和进行量化，用式(8)计算出样车的试验统计量：

             …………………………( 8 )
式中：

s — 测量值取自然对数后生产标准偏差的估计值；
L  —  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值的  自然对数；

xi — 样车中第i 辆车测量值的 自然对数； 
n — 当前样车数量。

8 . 2 . 3    判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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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试验统计量大于表 1 中样车数量对应的合格判定数，则判定为合格；
b )    如果试验统计量小于表 1 中样车数量对应的不合格判定数，则判定为不合格； 
c)  否则，加抽一辆车进行第 6 章规定的试验，并按多一辆样车数重新进行计算。

3 )     指 车 辆 下 线 后， 除 必 要 的 运 输 接 驳 和 本 试 验 相 关 辅 助 性 工 作 所 需 的 行 驶 外， 无 其 他 任 何 行 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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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产一致性判定表（A）

样 车 数

（试验车辆累计数）
合 格 判 定 数 不 合 格 判 定 数

样 车 数

（试验车辆累计数）
合 格 判 定 数 不 合 格 判 定 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3 .327 

3 .261 

3 .195 

3 .129 

3 .063 

2 .997 

2 .931 

2 .865 

2 .799 

2 .733 

2 .667 

2 .601 

2 .535 

2 .469 

2 .403

-4 . 724 

-4 . 790 

-4 . 856 

-4 . 922 

-4 . 988 

- 5 . 054 

- 5 . 120 

- 5 . 185 

- 5 . 251 

- 5 . 317 

- 5 . 383 

- 5 . 449 

- 5 . 515 

- 5 . 581 

- 5 . 64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2 .337

2 .271

2 .205

2 .139

2 .073

2 .007

1 .941

1 .875

1 .809

1 .743

1 .677

1 .611

1 .545

1 .479

-2 . 112

- 5 . 713 

- 5 . 779 

- 5 . 845 

- 5 . 911 

- 5 . 977 

- 6 . 043 

- 6 . 109 

- 6 . 175 

- 6 . 241 

- 6 . 307 

- 6 . 373 

- 6 . 439 

- 6 . 505 

- 6 . 571 

-2 . 112

8 .  3    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统计数据不满意或不能获得时的生产一致性检查

8.3. 1    在最少样车数量为 3 时，采样规程规定如下：当一批产品的 40%带有生产缺陷，其通过试验的概
率为 0.95（生产者的风险=5%);当一批产品的 65%带有生产缺陷，其被接受的概率为 0.1（客户的风险
=10%) 。

8.3.2    考虑到燃料消耗量的计算值呈正态分布，首先取其自然对数进行变换。设 m0   和 m 分别代表样 
车的最小数和最大数（m0 =3 和m=32) ,并设n代表当前样车数。
8.3.3    如此批产品中测量值的 自然对数分别为 父1  , 父2  ..... , 父j，而 L是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值的 自然 
对数，计算见式(9) ~式(11) :

dj ＝父 j  －  L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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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11  )

8.3.4    表 2 所示为当前样车数与合格判定数（An）和不合格判定数（Bn）的关系。试验统计值是比值 
dn/Ψn，应用下列方法来判定这批产品是否合格：

对于m0≤n≤m：
— 如 dn/Ψn≤An，这批产品合格；  

— 如 dn/Ψn＞Bn，这批产品不合格； 
 如 An＜ n/Ψn≤Bn，加抽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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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产一致性判定表（B）

样 车 数

（试验车辆累计数）
合 格 判 定 数 不 合 格 判 定 数

样 车 数

（试验车辆累计数）
合 格 判 定 数 不 合 格 判 定 数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０．８０３ ８１ 

－０．７６３ ３９ 

－０．７２９ ８２ 

－０．６９９  ６２ 

－０．６７１  ２９ 

－０．６４４ ０６ 

－０．６１７ ５０ 

－０．５９１  ３５ 

－０．５６５ ４２ 

－０．５３９  ６０ 

－０．５１３ ７９ 

－０．４８７ ９１ 

－０．４６１  ９１ 

－０．４３５  ７３ 

－０．４０９ ３３

１６．６４７ 

７．６８６  

４．６７１  

３．２５５  

２．４５４  

１．９４３  

１．５９１  

１．３３２  

１．１３５  

０．９７９  

０．８５３  

０．７４８  

０．６５９  

０．５８３  

０．５１７

４３ 

２７  

３６  

７３  

３１  

６９  

０５  

９５  

６６  

７０  

０７  

０１  

２８  

２１  

１８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０．３８２ ６６ 

－０．３５５  ７０ 

－０．３２８ ４０ 

－０．３００ ７２ 

－０．２７２ ６３ 

－０．２４４ １０ 

－０．２１５ ０９ 

－０．１８５  ５７ 

－０．１５５  ５０ 

－０．１２４ ８３ 

－０．０９３ ５４ 

－０．０６１  ５９ 

－０．０２８ ９２ 

０．００４ ４９

０．０３８ ７６

０．４５９ 

０．４０７ 

０．３６２ 

０．３２０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８

２２ 

８８ 

０３ 

７８ 

４３ 

４３ 

３１ 

７０ 

２８ 

８０ 

０３ 

８０ 

９３ 

２９ 

７６

8．3．5    式（１２）和式（１３）可用于计算试验统计量值：

犱狀＝（１－１
狀
）× 犱狀－１＋１

狀
犱狀          …………………………（ １２ ）

狏 狏    ………………………… 

（狀＝３，…；犱１＝犱１；狏１＝０）
9    认证扩展

如 果 在 附 录  Ｅ 所 列 车 辆 特 性 中 仅 下 列 各 项 有 差 别，只 要 检 验 机 构 测 量 计 算 得 到 的 燃 料 消 耗量超过

原车型式认证值的部分不大于 ４％，对车辆的燃料消耗量的认证可以扩展至同一型式的车辆，也可以扩
展至不同型式的其他车辆：

ａ）整车整备质量。
ｂ）最大设计总质量。 
ｃ） 车身型式，如：

— Ｍ １ 和 Ｍ ２ ：普通式、后开门式、旅行式、双开门式、敞蓬式、多用途式； 
— Ｎ １ ：平板式、厢式、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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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总速比４）。
ｅ）发动机的装备和辅件。

10    试验系族

10．1     一般要求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中  Ｃ．１．２．３．１ 中界定的试验系族适用于本标准１）。

４）总速比指发动机转速 １ ０００ ｒ／ｍｉｎ下的道路车速，单位为 ｋｍ／ｈ，按轮胎受车辆测试质量负载下的滚动周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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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    试验系族内车辆燃料消耗量的确定

10 . 2 . 1     若车辆满足 GB  18352 . 6—2016  中 C. 1 . 2 . 3 . 1 . 1  的要求，可构成同一插值系族1 )  。根据汽车生产  
企 业 要 求 采 用 下 列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确 定 试 验 系 族 内 车 辆 燃 料 消 耗 量：

a)    按第 4 章～第 6 章及 GB 18352.6—2016  中 CE.3.2.1 测试和计算的车辆 H 的燃料消耗量适用
于插值系族内所有车型1) ;

b)     按第 4 章～第 6 章测试车辆 H 和车辆 L 的燃料消耗量，并根据 GB  18352. 6—2016  中 
CE.3.2.3.2.1~CE.3.2.3.2.4 方法计算插值系族内所有车型的燃料消耗量1) 。其中，如试验车
辆  L 和车辆  H 的燃料消耗量差异在规定范围内，方可使用插值法。  该规定范围下限为  0 .  2  L/

100 km;上限为车辆 H 实际燃料消耗量的 20%加 0.2  L/100 km,最小取 0.6 L/100 km,最大 
取 1.2 L/100 km。插值线最多可以外推到比车辆 H 的燃料消耗量大 0.12 L/100 km,或比车 
辆 L 的燃料消耗量小 0.12 L/100 km 的范围，扩展只有在上述绝对界限内才是有效的。

10 . 2 . 2     若车辆满足 GB 18352 . 6—2016  中 C. 1 . 2 . 3 . 1 . 3 要求，可构成同一道路载荷矩阵系族1 )  。根据汽

车生产企业要求按第 4 章～第 6 章及 GB 18352.6—2016  中 CE.3.2.3.2.3~CE.3.2.3.2.4 计算道路载荷
矩阵系族内所有车型的燃料消耗量1) 。  

10 . 3    试验系族内车辆道路载荷的确定

10 . 3 . 1     若车辆满足 GB  18352 . 6—2016  中 C. 1 . 2 . 3 . 1 . 2  的要求，可构成同一道路载荷系族1 )  。根据汽车  
生 产 企 业 要 求 采 用 下 列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确 定 试 验 系 族 内 车 辆 的 道 路 载 荷：

a)  按 6 .2 及 GB 18352 .6—2016 中 CC.4 .2 .1 .1 测试和计算的车辆 H 的道路载荷适用于道路载荷
系族内所有车型1) ;

b )    按 6 . 2 测试车辆 H 和车辆 L 的道路载荷，并根据 GB 18352 . 6—2016  中 CC. 4 . 2 . 1 . 2、CC. 4 . 2 . 1 . 3

方法计算道路载荷系族内所有车型的道路载荷1 )  。

10 . 3 . 2     若车辆满足 GB 18352 . 6—2016  中 C. 1 . 2 . 3 . 1 . 3  的要求，可构成同一道路载荷矩阵系族1 )  。根据  
汽 车 生 产 企 业 要 求 采 用 下 列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确 定 试 验 系 族 内 车 辆 的 道 路 载 荷：

a)  按 6 .2 及 GB 18352 .6—2016 中 CC.4 .2 .1 .1 测试和计算的车辆 H 的道路载荷适用于道路载荷
矩阵系族内所有车型1) ;

b )    按 6 . 2 测试车辆 H 和车辆 L 的道路载荷，并根据 GB 18352 . 6—2016  中 CC. 4 . 2 . 1 . 2、CC. 4 . 2 . 1 . 4

方法计算道路载荷矩阵系族内所有车型的道路载荷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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